
附件1

广元市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领导小组

 
组   长：宋明强    党组书记、局  长

副组长：张建强    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覃  敏    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张  彬    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陈云刚 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何培成  党组成员、市纪委派驻纪检组长

罗广吉  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
周  健    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安三凯  党组成员、总规划师

成   员：市质安站、建管处、住房改革和保障办、招标办、城建处、房管处、勘察设计与科学技术科、法规科、行审科、监察大队、检测中心、散装水泥办、开发区分局部门负责人，各县区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局长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、质量安全行为监管组、市场行为监管组、综合督查组。办公室设在质安站，具体负责对行动开展的指导、协调、调度和监督检查。质安站牵头负责质量安全行为监管组工作，建管处牵头负责市场行为监管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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